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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1952年8月9日中央人

民政府公布）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本纲要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

条及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制定之。第二条 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

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

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第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现阶段团结奋斗的总道路，各

民族自治区人民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须遵循此总道路前进

。第二章 自 治 区 第四条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依据当地

民族关系，经济发展条件，并参酌历史情况，得分别建立下

列各种自治区：一、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而建立的

自治区。二、以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并包括个

别人口很少的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所建立的自治区。包括在

此种自治区内的各个人口很少的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均应

实行区域自治。三、以两个或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联

合建立的自治区。此种自治区内各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否需要

单独建立民族自治区，应视具体情况及有关民族的志愿而决

定。第五条 依据当地经济、政治等需要，并参酌历史情况，

各民族自治区内得包括一部分汉族居民区及城镇。各民族自

治区内的汉族聚居区的政权机关，采用全国一般的现行制度

，无需实行区域自治；但自治区内汉族人民特别多的地区，



应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第六条 各民族自治区的区域界线

，应依据本纲要第四、第五两条的情况，作适当划定。在开

始建立自治区时不及适当划定者，得作临时处理，以后再加

调整。第七条 各民族自治区的行政地位，即相当于乡（村）

、区、县、专区或专区以上的行政地位，依其人口多少及区

域大小等条件区分之。第八条 各民族自治区的名称，除特殊

情况外，由民族名称冠以地方名称组成之。第九条 关于各民

族自治区区域界线的划定和调整，行政地位和名称的确定，

均由各有关的直接上级人民政府与各有关的民族代表协商拟

定，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核准；相当于县以上行政地位者，

须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凡经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核

准者，并须层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备案。第三章 自治机关

第十条 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即各民族自治区人民的政

权机关。第十一条 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的建立，应依据民

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基本原则。第十二条 各民族自

治区的人民政府机关，应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员为主要

成分组成之；同时应包括自治区内适当数量的其他少数民族

和汉族的人员。第十三条 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的隶属关系

，除特殊情况外，决定于各该自治区的行政地位。第四章 自

治权利 第十四条 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依照实

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

志愿。第十五条 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得采用一种在其自治

区内通用的民族文字，为行使职权的主要工具；对不适用此

种文字的民族行使职权时，应同时采用该民族的文字。第十

六条 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得采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

以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第十七条 各民族自治区自治



机关得采用适当措施，以培养热爱祖国的；与当地人民有密

切联系的民族干部。第十八条 各民族自治区的内部改革，依

照各民族大多数人民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志愿。第

十九条 在国家统一的财政制度下，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得

依据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对民族自治区财政权限的

划分，管理本自治区的财政。第二十条 在国家统一的经济制

度和经济建设计划之下，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得自由发展

本自治区的地方经济事业。第二十一条 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

关得采取必要的和适当的办法，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

艺术和卫生事业。第二十二条 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按照国

家统一的军事制度，得组织本自治区的公安部队和民兵。第

二十三条 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

政府法令所规定的范围内，依其自治权限，得制定本自治区

单行法规，层报上两级人民政府核准。凡经各级地方人民政

府核准的各民族自治区单行法规，均须层报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备案。第二十四条 以上列举的自治权利，原则上适用于

一切民族自治区，其适用的规模，与各民族自治区的行政地

位相适应。第五章 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 第二十五 条各民族自

治区自治机关须保障自治区内的各民族都享有民族平等权利

；教育各民族人民互相尊重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及宗教信

仰；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和压迫，禁止任何煽动民族纠纷的行

为。第二十六条 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须保障自治区内的一

切人民，不问民族成分如何，均享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

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并依法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二十七条 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对



聚居于自治区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应依据本纲要第四条的规

定，帮助他们实行区域自治。第二十八条 各民族自治区自治

机关对有关自治区内其他民族的特殊问题，须与各该民族代

表充分协商。 第二十九条 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须教育和引

导自治区内人民与全国各民族实行团结互助，爱护各民族友

爱合作的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章 上级人民政府的

领导原则 第三十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尊重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

权利，并帮助其实现。第三十一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足够地估

计各民族自治区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具体情况，使自己的

指示、命令既符合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总道

路，又适合此种特点和具体情况。第三十二条 上级人民政府

应帮助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有计划地培养当地的民族干部

；并根据需要派遣适当干部参加自治区的工作。第三十三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帮助各民族自治区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和卫生事业。第三十四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利用各种适

当的方式，向各民族自治区人民介绍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建设的经验和情况。第三十五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教育并帮

助各民族人民建立民族间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观点，

克服各种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第七章 附 则第

三十六条 全国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除已经实行区域自治

者外，凡革命秩序初步建立，各阶层人民愿意实行区域自治

时，即应着手实行区域自治，并设立筹备机构或应用现有的

适当机构，进行关于召集人民代表会议及其他必要的准备工

作。第三十七条 本纲要第八条关于民族自治区的名称和第十

三条关于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的隶属关系所称特殊情况，由

省（行署）人民政府或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与此相当的民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处理意见，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

准或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直接处理之。第三十八条 汉族地

区城市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其实行区域自治的办法，由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依据本纲要的基本精神另行规定。第三十

九条 本纲要由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扩

大会议提出，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通过，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批准施行。第四十条 本纲要之解释权与修改权

属于中央人民政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